教就部87184331
一、残疾人“低保”户可增发生活补助
残疾人家庭生活困难可申请“低保”，残疾人家庭申请“低保”与正常人申请“低保”渠道一样，批准列入“低保”后，户藉在市区的除可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金外，还可以凭《残疾人证》每人每月增发生活补助费50元；对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的重度残疾居民，每人每月增发生活补助费100元。各县（市）区“低保”残疾人家庭补助情况根据各地情况而不同。
联系单位：市残联教就部或户藉所在地残联
联系电话：87184331或户藉所在地残联电话
宁波市残联及各县（市）区残联联系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宁波市残联
	宁波市中山西路173号
	87184325

	海曙区残联
	海曙区灵桥路229号区政府旁
	87313042

	江东区残联
	江东区桑田路935号
	87394879

	江北区残联
	江北区新马路61弄
	87662384

	鄞州区残联
	江东区百丈东路688号
	87837486

	镇海区残联
	镇海区人民路4 号
	86293629

	北仑区残联
	北仑区凤洋二路107号
	86781225

	余姚市残联
	余姚市康复路25号
	62711224

	慈溪市残联
	慈溪市大新路22号
	63813652

	奉化市残联
	奉化市岳林西路29号
	88511131

	宁海县残联
	宁海县城关兴宁中路48号
	65590643

	象山县残联
	象山县丹东街道宾阳路37号
	65737860

	东钱湖残联
	东钱湖茗湖山庄
	88371249

	科技园区残联
	宁波市江南路599号
	87901791


二、残疾人就业服务
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符合法定的就业年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无业残疾人，要求就业的，均可向各县（市）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登记；户藉在农村的，可向当地乡、镇残联登记、报名。
三、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到户口所在地残联进行培训报名，经当地残联审核批准后，送宁波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备案，按培训计划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有电话、手机、家电、冰箱、空调维修；计算机（省二级、省三级）、计算机调试维修；汽车美容装潢；图形图样（平面广告）设计；CAD设计；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面点制作；烹饪；服装裁剪制作；美发美容。培训费用全免。

四、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被全日制大专及以上院校录取的及残疾人参加成人高等教育学习毕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户口在本市的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被全日制大专及以上院校录取的，当年由市给予一次性1000元奖励；残疾人参加成人高等教育（含电大、自考、函授等）学习毕业的，凭当年毕业证书和书面申请，由市给予一次性1000元奖励。 

联系单位：市残联教就部或户藉所在地残联
联系电话：87184331或户藉所在地残联电话
五、对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就读的残疾学生实行全免费教育
（一）全免对象和范围：实行全免的对象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在宁波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就读的宁波籍学生。
    （二）全免的项目。学校原向学生收取的杂费、学费、代管费、护理费、住宿费、借读费一律予以免除。
 联系单位：市残联教就部或户藉所在地残联
联系电话：87184331或户藉所在地残联电话（见上）
宁波市特教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地    址
	电    话

	宁波市聋哑学校
	粮丰街165号
	87490940

	宁波市盲童学校
	粮丰街165号
	87490940

	宁波市达敏学校
	桑桥街19号
	87243723

	鄞州区特教中心
	鄞州中心区嵩江中路
	88205158

	慈溪市特教学校
	大新路44号
	63810358

	宁海县迪智学校
	城关靖海路56号
	65580340

	象山县聋哑学校
	育才路
	65766077

	余姚市特教中心
	世南东路246号
	62706058


六、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
（一）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浙江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省政府第155号令）及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行按比例分散安置残疾人劳动就业的通知》和《关于调整规范我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的通知》、《关于调整做好我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

（二）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标准
凡本市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含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事业单位、城乡经济组织，均应按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5%的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该比例的，应当按上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每人每月12元向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残保金缴纳标准随社平工资提高而调整）。

（三）办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抵扣手续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已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凭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社会养老保险相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劳动合同等相关资料，办理残保金抵扣手续，凭宁波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出具的《宁波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抵扣审批表》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抵扣。
（四）办理福利企业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手续
凡属市本级和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三的福利企业，在办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免征手续时，请随带社会福利企业证书、上年度宁波市社会福利企业年检年审表、上年度宁波市社会福利企业安置残疾人职工审核表。凭宁波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出具的《宁波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免征审批表》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免征。
（五）办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抵扣变更手续
变更后新办理抵扣手续的单位须提供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社会养老保险中止表和增减表原件及复印件、劳动合同等资料，办理残保金抵扣手续。原单位则停止享受残保金扣。
联系单位：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服务
联系电话：87847423、87846425
